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基〔2019〕52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关于2020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
现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2020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可以作为该科目本学期期末考试成绩。
附件：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2020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9年11月2日

附件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2020年上海市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18〕6号），为做好2020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务工作，特制定本意见。
一、考试
考试由全市统一命题、统一评卷，市和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考试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合格性考试科目时间安排：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合格性考试科目

	1月4日
（星期六）
	9:00—10:30
	语文

	
	13:30-15:00
	数学

	1月5日
（星期日）
	9:00—10:30
	外语

	
	13:00起开考
	外语听说测试

	1月11日
（星期六）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1月12日
（星期日）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命科学


	5月16日
(星期六)
	8:00起开考
	物理、化学、生命科学
技能操作测试

	6月28日
（星期日）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6月29日
（星期一）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命科学

	6月30日
（星期二）
	8:00起开考
	信息科技


等级性考试科目和时间安排：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等级性考试科目

	5月6日
（星期三）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5月7日
（星期四）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命科学


语文、数学合格性考试采用笔试方式，时间均为90分钟;外语合格性考试分为书面笔试和听说测试,笔试不含听力,考试时间为90分钟,听说测试含听力（采用人机对话方式），时间为30分钟。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6门科目分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均以笔试形式进行，考试时间均为60分钟；其中，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3门科目合格性考试另设技能操作测试，测试时间均为15分钟。信息科技为合格性考试，以上机考试形式进行，考试时间为60分钟。逐步探索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题库建设。
各科目考试满分为100分。其中外语书面笔试满分为80分，听说测试满分为20分。
合格性考试成绩分合格、不合格两类。由市统一组织的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技科目合格分数线以考试分数的标准分值划定。
等级性考试成绩以等级呈现，按获得该次考试有效成绩的考生（即缺考或未得分的考生除外）总数的相应比例划分等级，位次由高到低为A+、A、B+、B、B-、C+、C、C-、D+、D、E共五等11级，其中A+约占5%，A、B+、B、B-、C+、C、C-、D+各约占10%，D、E共约占15%，E为考试有效成绩低于标准分值或约占5%。
二、考务管理
（一）报名与报考
2020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报考工作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具体负责。
1.报名
首次参加考试的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通过其学籍所在学校集体报名，学生基本信息由本市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系统提供。
首次参加考试的其他考生（包括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学生，年满18周岁的社会人员，取得初中毕业或结业证书的社会人员，下同）通过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的方式办理报名手续。
已参加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的学生直接进行报考。
每位学生完成报名后，取得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号，报名号是学生在考试中唯一的身份识别号码，遵循“一人一号，多次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
2.报考
学生完成报名后进行相应科目的报考，完成报考后须对报考信息核对并签字确认，方能参加该科目的考试。
（1）合格性考试报考
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均须参加各科目合格性考试。学生在休学期间不得参加相应科目的报考。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学籍的外籍学生可自愿参加。其他考生可自愿报名参加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技7门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考生若已取得相应科目合格性考试的合格成绩，则不得再报考该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可报考的合格性考试科目如下表所示:
	所在年级
	可报考科目

	高一
	地理、生命科学和信息科技

	高二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技

	高三
	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技


参加春考或秋季高考的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可用春考或秋季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成绩替代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以合格/不合格呈现），可不参加对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中留级、复学（需为办理正式休学手续后复学，下同）或因其他原因未参加相应年级合格性考试科目的学生，均须按目前所在年级报考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6门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不合格的本市普通高中在籍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可选择1月份或6月份,参加该科目合格性考试作为补考，信息科技科目补考仅在6月份开考。其他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由所在高中学校组织补考。
1月份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6门科目合格性考试的报考对象为：高三在校生和已预报名参加2020年高考的考生，若有合格性考试相关科目从未报考或成绩不合格，可选择报考对应科目；其余凡报考过本市合格性考试相关科目的考生，因缺考或成绩不合格，也可选择报考对应的科目，但不能报考从未报考过的科目。
（2）等级性考试报考
合格性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方可报考相应科目的等级性考试。参加过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往届生若已取得该科目的合格成绩,可直接报考该科目的等级性考试。考生可根据高校招生要求和自身兴趣特长，在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
本市高中在籍学生在高中期间获得的等级性考试成绩，在其毕（结）业当年及次年有效；本市高中在籍学生因休学、留级等原因导致高中修习年限延长，其高中在读期间取得的等级性考试成绩有效期可延长至学生毕业当年及次年有效。其他考生获得的等级性考试成绩在两年内可报名参加统一高考，其等级性考试成绩在其高考当年及次年有效；若在获得成绩两年内未报名参加高考，则该科目成绩无效。
考生首次报名参加高考时（2020年高考报名成功即视为参加，下同），其选定的等级性考试不得超出3门科目，且均只能参加一次考试，报考后不可更换考试科目。考生首次参加高考前，若报考的等级性考试相关科目缺考，可再次报考对应科目的等级性考试，不可更换考试科目。考生若再次报名参加高考，3门等级性考试科目可更换，也可选择同一科目再次考试，但必须先注销有效期内前一次相关科目的等级性考试成绩。
（3）外省市转学进入本市就读学生报考工作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转入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教委基〔2015〕39号）（以下简称外省市成绩转入管理办法）规定，由外省市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须学籍转入本市，下同），若已参加过外省市省级（或直辖市、自治区，下同）教育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持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出具的成绩证明，在报名期间申请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应科目的考试成绩认定。
成绩认定仅限于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其中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不予认定。物理、化学、生命科学、思想政治、地理、历史6门科目等级性考试成绩不予认定。
考生申请认定的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认定后，不可再参加其已认定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学生也可报考本市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其在外省市参加的相应科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或会考）的成绩不再予以认定。
未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就读的其他考生如需申请外省市成绩认定，可参照外省市成绩转入管理办法执行。
（二）考试组织
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由市教育部门组织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网上评卷，确保考试公平公正。监考教师由区招生考试机构按照“本校教师回避监考本校学生”的原则进行安排。
笔试科目和外语听说测试按照全市规定的时间和考务要求，统一在标准化考点内进行。信息科技科目考试由各区招生考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考点设置、考场编排，信息科技科目考试由市统一评卷。
物理、化学、生命科学3门科目技能操作测试由市教育部门统一命题、统一制定评分标准，高中学校在统一时间组织实施，采用现场评分的方式进行。区招考机构选聘两名测试监察员到各考点，负责监督指导考试管理和测评标准的执行情况。
（三）试卷保管
试卷保管工作根据教育部、国家保密局相关规定执行。试卷根据保密规定印刷，试卷的领取和保管由市、区有关部门及学校按规定做好保密管理工作。
（四）评卷安排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行全市统一网上评卷，评卷教师的选聘工作另行发文。评卷（分）工作要严格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要求，切实做到安全保密、规范管理、统一标准、严守纪律。
（五）成绩复核
考生若对本人的考试成绩有异议，可在成绩公布后的规定时段内，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http://www.shmeea.edu.cn）申请成绩复核。成绩复核主要核查成绩处理各环节有无差错，不重新评卷，不予查阅答卷。复核结果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http://www.shmeea.edu.cn）反馈考生。
三、成绩处理
根据教育质量监测和成绩报告的有关要求，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应依照科学规范的程序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在规定时间内将考生成绩单统一发放到各区，由各区招生考试机构发放到学校及考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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